
检查内容2：是否存在使用童工，经责令限期改正，逾

期仍不将童工送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行为 

检查标准： 

经检查发现，民办非企业单位违反《禁止使用童工规定》

第二条第一款、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存在雇佣、使用未满

16周岁的未成年人（童工），且已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要求

责令限期改正，但超过法定期限民办非企业单位仍继续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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